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有关事项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

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在认真审阅了

有关资料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

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的通知》、《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该项决策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关审批

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资金充足、资产负债率较低。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是基于公司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保障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顺利实施。调

整后的回购股份方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回购定价为市场价格，合理公

允。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研发能力、

资金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方案合理、可行。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合法、合规，并具备必要

性及可行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有关事项所发表的独立

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何素英                        刘来平                       ZHANG MENG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